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等7部门关于印发

《辽宁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

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

（辽科办发〔2025〕135号）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切实破解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敢转”的问题，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将《辽宁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工作指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辽宁省教育厅    
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辽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2025年12月19日
辽宁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

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为充分调动和保护科研单位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有效消除“不敢转”顾虑，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指引所指科研单位包括省属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适用对象为科研单位，及其内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领导人员、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科技成果完成人、团队）。

第三条（遵循原则）树立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不转化是最大损失的理念，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把先行先试中因缺乏经验出现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违法违纪行为区分开来，把法律法规政策尚无明确规定时的探索性行为与明令禁止后的有规不依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改革发展的无意过失与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 

第四条（建章立制）科研单位应当依法依规完善内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制度规定，建立内设职能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做到履职尽责有章可依。
第二章  正面清单
第五条（领导人员、管理人员免责情形）科研单位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依法依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追究责任：

（一）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通知、告知、公示等程序，经与科研人员协商放弃已经授权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导致单位利益受损的。

（二）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虽已履行关联交易相关规定程序，但仍因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存在恶意隐瞒关联交易行为，导致单位利益受损的。

（三）通过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式确定科技成果价格，或者通过协议定价并在本单位或技术交易市场公示拟交易价格无异议的，但科技成果后续产生较大的价值变化，导致单位利益受损的。

（四）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过程中，对于协议约定取得成果转化收益情形的，按照规定程序将赋权成果转让给全资国有企业或科研人员，因受让企业经营不善或科研人员创业失败，导致单位国有资产减损或无法收回收益的。

（五）按照规定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未能在合适时机减持或退出作价投资形成的国有股权，导致单位无法获得更大收益的；因成果转化企业经营不善，导致单位国有资产减损或无法收回收益的。

（六）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虽已履行公示等相关规定程序，但仍因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引起科技成果权属争议、奖酬分配争议，给单位造成纠纷或不良影响的。

（七）按照国家和省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要求，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路径和模式，先行先试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给单位造成损失和不良影响的。

（八）按照规章制度、内控机制、规范流程开展其他有利于单位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者因行业政策变化、市场行情变化、不可预知或者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给单位造成利益损失的。

（九）其他应当免责的情形。

第六条（科研人员免责情形）科研人员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单位规章制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不存在关联交易行为，没有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中出现的过错，以纠正为主，一般情况下不予追责。

第三章  负面清单

第七条（不予免责情形）从事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相关人员有以下相关行为的，应当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一）违反科学道德、科技伦理和职业道德规范；未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要求；以唆使窃取、利诱胁迫等手段侵占他人科技成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领导人员、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干扰或阻碍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擅自披露、使用或转让科技成果的关键技术；违反任职回避和履职回避等相关规定。

科研人员未经单位允许，利用职务科技成果开展赋权转化、创办企业等。

（四）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以任何名目和理由向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者索要或收受可能影响成果评价与转化行为的礼品、礼金（含有价券）和礼物或提供有偿服务；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行为中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在医疗卫生机构后续成果转化产品进入本单位销售或使用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违规审批、违规采购等行为。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第四章  免责认定

第八条（内部认定）科研单位应严格遵循制度规定和法律法规，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内部认定工作流程，采取组建内部认定工作小组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内部认定工作。

科研单位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认真细致开展尽职免责内部认定调查，客观公正收集证据材料，充分听取认定对象的意见，经校长办公会、党委会等集体研究后作出尽职免责内部认定结论。

尽职免责内部认定结论确定后，送认定对象确认。认定对象如有异议的，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核申请。在复核过程中，若有证据证明原认定结论有误的，应当重新进行认定；若不予采纳，应当作出书面说明。

内部认定结论分为符合免责条件、基本符合免责条件、不符合免责条件三类：

符合免责条件是指认定对象认真履行职责，符合本指引尽职免责情形，应当依据本指引予以免责。

基本符合免责条件是指认定对象基本履行工作职责，基本符合本指引尽职免责情形，但在办理相关程序和风险防控中还存在瑕疵、仍需改进，发现的问题不是导致单位利益损失的直接原因。

不符合免责条件是指认定对象未履行规定职责，应当予以追责。

开展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时，认定对象不得参与认定工作。

开展内部认定过程中，科研单位应本着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原则，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妥善处置，及时了解认定对象的思想动态，做好思想工作。

第九条（部门认定）认定对象对于内部认定结果复核后仍有异议的，可由科研单位向省委科技办提出书面申请，由省委科技办按照职责分工，组织科技、财政、教育、卫生健康、国资等部门开展联合认定，对申请事项做出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免责的认定结论，并将认定结论反馈至申请单位，可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实施期限）本工作指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自发布日期之日起施行。


